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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五章  鋼筋之伸展與續接 
 
 

5.1 符號 

a = β1 c；第 3.3.6 節定義之壓應力分佈等值矩形之深度；cm。 

Ab = 單根鋼筋或鋼線之面積；cm2。 

As = 非預力縱向受拉鋼筋之斷面積；cm2。 
Atr = 在 s 距離內且垂直於待伸展或續接鋼筋之握裹劈裂面的橫向鋼筋總面積；cm2。 

Av = 剪力鋼筋於 s 距離內之面積；cm2。 

bw = 梁腹寬度或圓形斷面之直徑；cm。 

cb = 下列兩項之較小者 

(1)鋼筋或鋼線中心至最近混凝土表面之距離；cm。 
(2)待伸展鋼筋或鋼線之中心間距之半；cm。 

d = 構材最外受壓纖維至縱向受拉鋼筋斷面重心之距離；cm。 
db = 鋼筋、鋼線或預力鋼絞線之標稱直徑；cm。 

fc′ = 混凝土規定抗壓強度，參閱第 1.7 節；kgf/cm2。 

fct = 輕質混凝土之平均開裂抗拉強度；kgf/cm2。 

fps = 彎矩計算強度下之預力鋼筋應力，參閱第 11.8 節；kgf/cm2。 

fse = 預力損失後預力鋼筋之有效應力；kgf/cm2。 

fy = 鋼筋之規定降伏強度，參閱第 1.8 節；kgf/cm2。 
fyt = 橫向鋼筋之規定降伏強度，參閱第 3.10.3 節；kgf/cm2。 
h = 構材總厚或全深；cm。 
Ktr = 橫向鋼筋指標，參閱第 5.3.4.1 節；cm。 

la = 超過簡支承中心線或反曲點之埋置長度；cm。 

ld = 受拉竹節鋼筋、麻面鋼線、光面或麻面銲接鋼線、預力鋼絞線之伸展長度；cm。 

dcl  = 受壓竹節鋼筋或麻面鋼線之伸展長度；cm。 

ldh = 具標準彎鉤之受拉竹節鋼筋或麻面鋼線之伸展長度，由臨界斷面至彎鉤之外側端，即

由臨界斷面至彎鉤起點(切點)之直線長度加上彎鉤彎曲內徑及一鋼筋直徑；cm。 
Mn = 斷面之彎矩計算強度；kgf-cm。 

n = 項目的個數，如強度試驗、鋼筋、鋼線、單根式錨定器、錨栓或剪力柱頭抗剪臂。 

s = 縱向鋼筋、橫向鋼筋、預力鋼腱、鋼線或錨栓之中心距；cm。 
Vu = 斷面之設計剪力；kgf。 

βb = 斷面內切斷之受拉鋼筋面積與全部受拉鋼筋面積之比。 

λ = 混凝土單位重之修正因數，參閱第 5.3.4 節。 

eψ  = 伸展長度之鋼筋塗布修正因數，參閱第 5.3.4 節。 

sψ  = 伸展長度之鋼筋尺寸修正因數，參閱第 5.3.4 節。 

tψ  = 伸展長度之鋼筋位置修正因數，參閱第 5.3.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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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說： 
美國ACI規範早期版本對鋼筋錨定的要求分為撓曲握裹強度和錨定握裹強度二種檢查，但在1971年

版之ACI規範改採用伸展長度的設計概念，並放棄計算局部握裹應力極值的撓曲握裹概念。此乃規範認

為對鋼筋在特定伸展長度內考慮其平均握裹強度較具意義之故。形成此種看法的背景有二：首先為所

有握裹實驗均對鋼筋在埋置長度內之平均握裹強度作量測；其次為在裂縫旁之撓曲握裹應力變化極大

且不易計算[5.1]。 
伸展長度的概念是基於鋼筋在其埋置長度內所能發展之平均握裹應力而得。由於較高之握裹應力

傳遞有劈裂鋼筋周遭較薄混凝土之傾向，故需標示鋼筋的伸展長度以降低平均握裹應力並避免混凝土

之劈裂。若單根鋼筋埋置於巨積混凝土中，由於混凝土不易劈裂，故其伸展長度可以降低，但若整排

鋼筋埋置於混凝土時，其可能形成不連續的弱面，故於鋼筋平面上仍有縱向劈裂之傾向。 
伸展長度的概念在應用上即要求鋼筋在通過應力極值點時，需標示其最短長度或其後繼延伸。這

些應力極值點在第5.11.2節中均有規定。 
鋼筋之伸展長度僅係提供鋼筋發展其強度所需之最小埋置長度，若因所需之伸展長度過長，可配

置彎鉤或機械式錨定減少其所需之埋置長度。 
本章並未使用強度折減因數φ，係因本章所列之伸展與續接長度均已包含握裹強度折減值之故。對強

度設計法而言，已要求鋼筋能發展出 fy之應力。 
 

5.2 鋼筋之伸展－通則 
5.2.1 為產生鋼筋所需承受之拉力或壓力，鋼筋在構材任一斷面之每側須有足夠之埋置長度、

彎鉤、機械式錨定或其組合。鋼筋受拉時可用彎鉤產生其部分拉力，受壓時則不計彎鉤

之伸展效應。 

5.2.2 本章所使用之 ′fc 值不可超過 26.5 kgf/cm2。 

解說： 
鋼筋在其應力極值點的兩邊之埋置長度應達伸展長度，或採適當的錨定組合。 

 
5.3 受拉竹節鋼筋與麻面鋼線之伸展 

5.3.1 竹節鋼筋與麻面鋼線之受拉伸展長度ld，應依第 5.3.2 節簡易估算或第 5.3.3 節詳細計算

之規定，但ld 不得小於 30 cm。 

解說： 
本規範在受拉伸展長度設計之變革目標設定如下： 

(1) 友善之多元化設計路徑：提供簡易估算法和詳細計算法，由工程師自行選擇。其中簡易估算法可節

省工程師之時間但使用較多之鋼筋材料，而詳細計算法之設計程序較繁重，但對材料之使用則較經

濟。工程師可按設計對象之不同情況而自行選擇，規範不強制要求所有的設計都須經全面且冗長之

計算程序。 
(2) 學理與經驗之平衡：規範條文應和實驗研究之發現一致，故規範仍以實驗研究[5.2,5.3,5.4]為基礎。而

工程師認為規範太過保守之爭議，可能出自強度折減係數重覆計算的結果，故對握裹設計之強度折

減係數須重作認定[5.7]。 
(3) 簡潔之握裹設計條文：本規範條文以簡潔為趨向。 
 

5.3.2 受拉伸展長度ld 之簡易估算如下表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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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9 或較小之鋼筋 
及麻面鋼線 

D22 或較大之鋼筋
  

 (1) 鋼筋之最小淨保護層厚不小於 db，且   

 (a) 鋼筋最小淨間距不小於 2db者，或   

 (b) 鋼筋最小淨間距不小於 db且配置於

伸展長度ld範圍內之橫向鋼筋符合

第 13.9.5 節有關橫箍筋之規定，或

符合第 4.6.5 節剪力鋼筋間距及第

4.6.6 節最少剪力鋼筋量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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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受拉伸展長度 dl 之詳細計算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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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b

trb

d
Kc +

之數值不得大於 2.5， trK 為橫向鋼筋指標，依下列公式計算 

 
sn105
fA

K yttr
tr =  (5-2) 

其中，n = 在握裹劈裂面上待伸展或續接之鋼筋或鋼線根數。為簡化設計，對已配置橫

向鋼筋之情況，亦可使用 Ktr=0 計算。 
5.3.4 第 5.3.2 及 5.3.3 節計算受拉伸展長度所使用之修正因數ψt、ψe、ψs及λ如下表之規定。 

 鋼  筋  情  況 修正因數  

 (1) 鋼筋位置修正因數(ψt)   

 (a) 水平鋼筋其下混凝土一次澆置厚度大於 30 cm 者 1.3  

 (b) 其它 1.0  

 (2) 鋼筋塗布修正因數(ψe)*   

 (a) 環氧樹脂塗布鋼筋之保護層小於 3db 或其淨間距小於 6db 者 1.5  

 (b) 其它之環氧樹脂塗布鋼筋 1.2  

 (c) 未塗布鋼筋 1.0  

 (3) 鋼筋尺寸修正因數(ψs)   

 (a) D19 或較小之鋼筋及麻面鋼線 0.8  

 (b) D22 或較大之鋼筋 1.0  

 (4) 混凝土單位重之修正因數(λ)   

 (a) 於輕質骨材混凝土內之鋼筋，未知 fct 1.3  

 (b) 於輕質骨材混凝土內之鋼筋，已知 fct 1 8
10

.
.

′
≥

f
f

c

ct

 

 (c) 於常重混凝土內之鋼筋 1.0  

 * 環氧樹脂塗布鋼筋為頂層鋼筋時，該兩項修正因數之乘積(ψtψe )不須超過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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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說： 
本節之理論基礎係源自實驗研究之成果[5.4]，而在握裹強度折減係數之認定上，已排除了與抗撓折

減之重覆部分[5.7]。由5.3.3節之伸展長度詳細計算式可見控制伸展長度之所有因數與其影響效果。不考

慮鋼筋之圍束度，即假設(cb+Ktr)/db=1時，本節之規定為一安全之極大值，然後再視圍束效果之提升而

縮小。這可以避免工程師在冗長之設計程序中，因未注意圍束效應而造成伸展長度之不足。 

由本節之規定可見，當混凝土抗壓強度 fc′提高時其伸展長度可予以降低。但第5.2.2節中之 ′fc 上限

值為26.5 kgf/cm2之規定是指當高強度混凝土之抗壓強度超過700 kgf/cm2時，其 fc′超過700 kgf/cm2之部分

將予以不計。 
本規範提供兩種方法供工程師選用，其一為第5.3.2節之簡易估算法，其二為第5.3.3節之詳細計算法

。第5.3.3節係考慮鋼筋周遭之圍束效應，所謂圍束效應係來自鋼筋周圍混凝土保護層厚度和鋼筋間距

(cb)，以及橫向鋼筋之使用量(Ktr)。若鋼筋受到較高程度之圍束，則其握裹強度會提高，反之則降低。

若在特殊狀況或構材重覆性高之情況，工程師可使用詳細法依實際條件來縮短伸展長度，以增加施工

性或經濟性。若是情況允許，工程師亦可使用簡易法，以簡化計算程序並保有安全之設計。 
若鋼筋周遭之圍束度太好，即 ( ) 52dKc btrb .>+ 時，握裹破壞將由劈裂式轉為拉拔式，此時再增

加保護層厚度或鋼筋間距或橫向鋼筋量，將不可能再提高鋼筋之握裹強度，因此規定 ( ) btrb dKc + 之值

不得大於2.5。 
至於 ( ) btrb dKc +  之下限值係定義於最低之鋼筋圍束情況。可假設未排置橫向鋼筋圍束待伸展主筋

(Ktr=0)，且參考第13.5.1節梁主筋淨間距至少須有一個主筋直徑與第13.6節鋼筋之保護層之規定，可知

cb ≥ 1.0db，因此 ( ) ( ) 01d0d01dKc bbbtrb .. ≥+=+ ，故 ( ) btrb dKc +  之數值範圍為 

 52
d

Kc01
b

trb .. ≤
+

≤  

若依詳細法來設計伸展長度時，ld可供調整之範圍相當大。可舉例如下，若設計案例為常重混凝土

(λ=1.0)，未塗布鋼筋(ψe = 1.0)，D32之底層鋼筋(ψt = 1.0)，且混凝土 fc′=280 kgf/cm2而鋼筋 fy=4,200 

kgf/cm2，則伸展長度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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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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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其中可供工程師設計之空間甚為遼闊。 
雖然至今尚無研究指出箍筋經環氧樹脂塗布後對主筋之圍束效果，但一般相信其仍可提高主鋼筋

之握裹強度。 
若使用簡易法對前例(ψt=ψe=λ=1.0，fc′=280 kgf/cm2，fy=4,200 kgf/cm2)作設計時，若鋼筋之圍束條

件符合第5.3.2節(1)之規定，則伸展長度可為 

 bbd d4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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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  

其它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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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由上可知簡單之圍束情況亦可造成相當大之伸展長度折減，且其使用方法甚為簡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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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小號鋼筋之握裹行為較佳，在查證測試數據資料庫[5.2,5.4]後，對D19鋼筋或較小之鋼筋及麻面

鋼線之伸展長度約可取大號者之80%。 
所謂頂層鋼筋效應是指混凝土在澆置時，粗骨材因重力而往下沈使得氣泡與水份從新拌混凝土中

升起，導致頂層鋼筋下有氣泡及水份之累積，而造成鋼筋於混凝土中握裹強度降低之現象。故頂層鋼

筋係指水平鋼筋，其下方混凝土一次澆置厚度大於30cm者。本規範採用伸展長度之放大係數為1.3，此

數值略低於早期版本規定之1.4，以反應新近之研究成果[5.8,5.9]。 
研究[5.10,5.11,5.12]顯示環氧樹脂之塗布會降低鋼筋和混凝土界面間之黏著力，因此造成鋼筋握裹強度之

降低，而降低之幅度端視握裹破壞之模式而定。若鋼筋周遭之圍束有限而為劈裂式破壞時，則握裹強度

會大量損失[5.10]；但若鋼筋周遭圍束良好而為拉拔式破壞時，則握裹強度降低之幅度較小[5.11]。 
本規範規定若環氧樹脂塗布鋼筋之保護層小於3db或其淨間距小於6db者，則歸屬為劈裂式破壞適用

1.5之修正係數；若為其他，則歸屬為拉拔式破壞適用1.2之修正係數。又環氧樹脂塗布鋼筋亦為頂層鋼

筋時，則該兩項修正係數之乘積不須超過1.7。 
雖然規範對沿受拉伸展長度或搭接長度範圍內之橫向鋼筋量並無規定，但最近之研究[5.25,5.26]指出，

在採用抗壓強度很高之混凝土時若橫向鋼筋量不足，將會造成錨定脆性破壞。以 2
c cmkgf0501f /,=′ 之

高強度混凝土配合D25及D36鋼筋所做之搭接試驗顯示，橫向鋼筋量將增強錨定之韌性。早期規範中之

輕質混凝土效應還區分為常重砂輕質混凝土和全輕質混凝土兩種係數。但本規範於此已作簡化，故對

任何輕質混凝土均使用1.3之修正係數。當然若輕質混凝土平均開裂抗拉強度( fct )為已知時，是允許使

用較低之修正係數(
18

10
.

.
′

≥
f

f
c

ct
)。 

 

5.3.5 若受撓構材之鋼筋量超過分析需要者，其伸展長度可乘以需要 As 與使用 As 之比值；惟

有特別要求須能發展至 fy 或依第 15.3.1.節設計者除外。 

解說： 
超量鋼筋之折減係數對耐震構材或有特別要求須能發展出 fy之鋼筋均不適用，故本款之適用範圍

應排除第15.3.1.5、5.12.2、13.11.2.3、13.12及6.4.8.6節之規定。本節條文使用『可』一字是指超量鋼筋

之折減並非強制式而為選擇性條款。 
 
 

5.4 受壓竹節鋼筋與麻面鋼線之伸展 

解說： 
由於在構材之壓力區沒有撓曲拉力裂縫來干擾握裹力之傳遞，而且混凝土對鋼筋端部又有直接承

壓之效果，所以鋼筋之受壓伸展長度要比其受拉伸展長度為短。當受壓鋼筋被螺箍筋或橫箍筋所圍束

時，其受壓伸展長度可折減25%，若超量使用鋼筋時，其受壓伸展長度亦可予以折減。 
 
 

5.4.1 竹節鋼筋與麻面鋼線之受壓伸展長度 dcl 應依第 5.4.2 節之規定，且可依第 5.4.3 節規定

乘以適用修正因數，但 dcl 不得小於 20 cm。 

5.4.2 受壓伸展長度為 b
c

y
dc d

f
f0750

′
=

.
l ，但不小於 0.0043fy db。 

5.4.3 受壓竹節鋼筋與麻面鋼線若有下列各情況，其 dcl 可分別乘以表 5.4.3 之有關修正因數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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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折減。 
 表 5.4.3 受壓伸展長度修正因數  

 考慮因素 鋼筋情況 修正因數  

 
超量鋼筋 鋼筋實際之使用量超過分析之需要量 

s

s

A
A

使用之

需要之
 

 

 
螺箍筋 

鋼筋被直徑不小於 6 mm 之螺箍筋所圍束，

且其螺距不大於 10 cm 者。 
0.75 

 

 
橫箍筋 

鋼筋被符合第 13.9.5 節規定之 D13 橫箍筋

所圍束，且其中心間距不大於 10 cm 者。 
0.75 

 

 

 

5.5 成束鋼筋之伸展 
5.5.1 成束鋼筋之伸展長度應各按其單一鋼筋在受拉或受壓之伸展長度增加之；三根成束者增

加 20%；四根成束者增加 33%。 

解說： 
成束鋼筋(束筋)內個別鋼筋之伸展長度應比其呈非成束鋼筋型式而單獨出現時為長。此乃個別鋼筋

表面在靠成束鋼筋內緣側之部分很難激發握裹力之傳遞，所以需要較長之伸展長度。設計者應注意第

5.15.2.2節及第13.6.6.4節中成束鋼筋內各別鋼筋搭接及終斷點之相關規定。 
 

5.5.2 當依第 5.3 節之修正因數涉及 db 時，應將成束鋼筋視為一根鋼筋，其 db 為等鋼筋面積之

直徑。 

解說： 
雖然成束鋼筋內個別鋼筋之伸展及搭接長度是以單一鋼筋之直徑作計算後再增加20%或33%，但在

使用第5.3.3節規定以評估保護層及淨間距對劈裂抵抗之效果時，其使用之直徑應放大為成束鋼筋等面

積所相當單根鋼筋之直徑。 
 

5.6 受拉鋼筋標準彎鉤之伸展 

解說： 
抗拉彎鉤之破壞模式通常為其彎轉段(圖R5.6(a)中A點)兩側混凝土之劈裂，或是其彎轉段內緣混凝

土的擠碎。因此為避免此等破壞，須降低彎鉤在彎轉段(圖R5.6(a)中A點)內之拉應力，故本節乃就標準

彎鉤之伸展長度ldh作規定，ldh為由臨界斷面起算直至彎鉤之外側端如圖R5.6(b)及(c)所示。而制定ldh之

目的係期望透過在ldh範圍內之握裹應力，逐漸降低臨界斷面處鋼筋之最大應力 fy，使得彎轉段內之鋼

筋拉應力降低至不足以發生破壞情形。換而言之，ldh也就是臨界拉應力所需之折減伸展長度。 

本節所規定之ldh僅適用於符合第13.3節的標準彎鉤，倘若彎鉤使用較大之彎曲半徑時，非本節所

能涵蓋。 
具標準彎鉤之受拉鋼筋伸展長度之修正因數包含混凝土保護層、超量鋼筋、輕質混凝土、環氧樹

脂塗布鋼筋及源自混凝土或箍筋以抵抗劈裂之圍束效應[5.2,5.3]。和直線鋼筋不同之處是彎鉤之伸展長度

無所謂頂層鋼筋之效應，而彎鉤也不易使用頂層鋼筋之定義去辨別。彎鉤部分在抗壓時無效，故在鋼

筋受壓時不計彎鉤之伸展效應。 
近來實驗[5.13]顯示，對環氧樹脂塗布彎鉤之伸展長度應增加20%以彌補其因表面塗布所造成握裹強

度之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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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

混凝土劈裂

混凝土擠碎

(a)抗拉彎鉤之破壞模式

 fy 

 12db 

彎曲半徑

臨界斷面

(b)90° 標準彎鉤 

 db 

臨界斷面

 ldh

 4db

 5db

 6db

(c)180° 標準彎鉤 

 4db ≧ 6.5 cm
  

 D10 至 D25 

 D29, D32, D36 

 D43, D57 

 ldh

 
圖R5.6 抗拉標準彎鉤 

 

5.6.1 受拉竹節鋼筋其末端具標準彎鉤者，其伸展長度ldh 應為第 5.6.2 節之規定，且可依第

5.6.3 節乘以適用之修正因數予以折減。但ldh 不得小於 8db 或 15 cm。 

5.6.2 具標準彎鉤受拉鋼筋之伸展長度為 

 b
c

ey
dh d

f
f0750

⎥
⎥
⎦

⎤

⎢
⎢
⎣

⎡

′
=

λψ.
l  (5-3) 

式中 
(1) 鋼筋塗布環氧樹脂時：修正因數 ψe=1.2，其他 ψe=1.0。 
(2) 鋼筋於輕質混凝土內時：修正因數 λ=1.3，其他 λ=1.0。 

5.6.3 具標準彎鉤受拉鋼筋之伸展長度若有符合表 5.6.3 之使用情況，其ldh 可分別乘以該表之

有關修正因數予以折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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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6.3 具標準彎鉤受拉鋼筋伸展長度之修正因數   

 考慮因素 修正條件 修正因數 備 註   

 

保護層厚度 
D36 或較小鋼筋，其側面保護層(垂直彎

鉤平面) ≥ 6.5cm，且若 90° 彎鉤直線延

長段之保護層≥ 5 cm。 
0.7 

   

 

箍筋或肋筋 
(1) 具 90°彎鉤之 D36 或較小鋼筋，其全

部伸展長度 dhl 為間距 ≤ 3db之垂直

箍筋或肋筋所圍束；或其彎鉤直線延

長段為間距 ≤ 3db之平行箍筋或肋筋

所圍束。 
(2) 具 180°彎鉤之 D36 或較小鋼筋，其

全部伸展長度 dhl 為間距 ≤ 3db之垂

直箍筋或肋筋所圍束。 
以上(1)、(2)情況中，db為彎鉤鋼筋之直

徑，且第一個圍束箍筋或肋筋距彎鉤外

側不得大於 2db。 

0.8 
第 5.6.4 節之

情形不適用

  

  鋼筋實際之使用量超過分析之需要量：     

 
鋼筋超量 

(1) 鋼筋錨定或伸展經特別要求須能發展

至 fy 或依第 15.3.1.4 節設計者。 
1.0    

  
(2) 其它。 

s

s

A
A

使用之

需要之
 

   

 

解說： 
實驗[5.27]顯示，位於彎鉤附近之密集箍筋可有效的圍束彎鉤鋼筋，然而對施工性而言前述之密集圍

束箍筋有時並不容易施做，設計者宜謹慎使用。表5.6.3中箍筋或肋筋修正因數(1)及(2)之實例可分別以

圖R5.6.3(a)及圖R5.6.3(b)說明，其中後者為典型之梁柱接頭彎鉤鋼筋圍束情形。 
第5.6.3節之修正因數可同時使用，例如表5.6.3考慮因素中之「保護層厚度」及「箍筋或肋筋」 之

第(2)項條件均符合時，則伸展長度為 8070dh .. ××l 。 

bd
dhl

bd3≤bd2≤
 

圖R5.6.3(a) 箍筋或肋筋垂直於具彎鉤的主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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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

bd3≤

bd2≤彎鉤尾部
(含彎轉及直線段)

 
圖R5.6.3(b) 箍筋或肋筋平行於具彎鉤的主筋 

 

5.6.4 在構材不連續端內之鋼筋標準彎鉤，其兩側面及頂面(或底面)保護層小於 6.5 cm 時，其

彎鉤之全部伸展長度ldh 須被間距 ≤ 3db 之垂直箍筋或肋筋所圍束，而第一個圍束箍筋或

肋筋距彎鉤外側不得大於 2db，且不適用表 5.6.3 中有關箍筋或肋筋之修正因數；db 為彎

鉤鋼筋之直徑。 

解說： 
若彎鉤之兩側面保護層(垂直於彎鉤平面)及其頂面與底面保護層(位於彎鉤平面)均較薄時，則受拉

彎鉤常有劈裂其周邊混凝土之虞。故在混凝土提供之圍束較小時，就必須使用箍筋來改善彎鉤之圍束

條件，如圖R5.6.4所示，特別是鋼筋之混凝土保護層較薄且必須使用彎鉤發展出全強(fy)之情況。本節

係對簡支梁兩端，或懸臂梁自由端，或構材不在接頭另一面延伸之端部內之彎鉤作約束；但是，若鋼

筋之計算應力較低，如鋼筋超量，以致不需彎鉤提供錨定強度，此時則不需再使用圍束箍筋或肋筋。

但對版不連續端內之彎鉤亦不適用本節條文，係因在垂直於彎鉤平面之兩側版混凝土已對彎鉤提供良

好圍束之故。 

bd3≤
bd2≤

bd

小於6.5cm 斷面A

斷面A

小於6.5cm

斷面A

dhl

須配置箍筋或肋筋

 
圖R5.6.4 構材不連續端保護層不足時之箍筋補強 

 

5.6.5 鋼筋受壓時不計彎鉤之伸展效應。 

解說： 
彎鉤部分在抗壓時無效，故在鋼筋受壓之錨定計算時不可計入彎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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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機械式錨定 

5.7.1 任何機械式錨定能用以伸展鋼筋之強度而無害於混凝土者，均可使用。 

解說： 
本節適用於鋼腱和鋼筋。 

 

5.7.2 機械式錨定之適當與否須經試驗證明。 
5.7.3 鋼筋之伸展長度可用機械式錨定加上由機械式錨定至鋼筋最大應力點間之埋置長度合併

計算。 

解說： 
鋼筋之伸展可將所有對錨定有貢獻之項目均計入。因此當機械式錨定不足以讓鋼筋發展其強度時

，則可於臨界斷面與機械式錨定間增加鋼筋之埋置長度以補足其差額。 
 

5.8 受拉銲接麻面鋼線網之伸展  

5.8.1 銲接麻面鋼線網之受拉伸展長度ld，應為第 5.3.2 或 5.3.3 節所規定之受拉伸展長度ld 乘

以第 5.8.2 或 5.8.3 節銲接麻面鋼線網之修正因數。但受拉伸展長度ld 不得小於 20 cm。

當使用第 5.8.2 節之銲接麻面鋼線網修正因數時，第 5.3.2 及 5.3.3 節中環氧樹脂塗布鋼

線網之修正因數ψe可取 1.0。 
5.8.2 若銲接麻面鋼線網在其伸展長度範圍內至少有一根橫向鋼線，且距臨界斷面 5 cm 以上

者，其鋼線網修正因數應為(
y

y

f
4502f ,−

)或(
s
d5 b )之大值，但不必大於 1，其中 s 為待伸

展鋼線之間距。符合本節之鋼線網有環氧樹脂塗布者，其修正因數 ψe可取 1.0。 
5.8.3 若銲接麻面鋼線網在其伸展長度範圍內無任何橫向鋼線，或僅有一根橫向鋼線但距臨界

斷面未達 5 cm 以上者，其鋼線網修正因數應為 1，故其伸展長度與麻面鋼線者同。 
5.8.4 當麻面鋼線網在其鋼線伸展方向摻有光面鋼線時，則其伸展長度應依第 5.9 節計算之。 

 

解說： 
圖R5.8顯示銲接麻面鋼線網於其伸展長度內有一根橫向鋼線穿過之情形。當然銲接麻面鋼線網在

伸展長度內也可以不靠橫向鋼線提供部分錨定，而由麻面鋼線之直線伸展來提供全部的錨定，但其計

算程序和圖R5.8者不同。 
由於鋼線網之錨定效應主要源自橫向鋼筋，故實驗數據[5.14]顯示環氧樹脂塗布鋼線網之伸展及搭接

長度與未塗布者同，所以其環氧樹脂塗布之修正因數 ψe 可取1.0。 
 臨界斷面 

至少 5 cm  

 埋置長度≧Max.(ld，20 cm) 
 

圖R5.8 銲接麻面鋼線網之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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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受拉銲接光面鋼線網之伸展 

銲接光面鋼線網之伸展，在伸展長度範圍內須有二根橫向鋼線其距臨界斷面之最小距離不得

小於 5 cm。且由臨界斷面至最遠端橫向鋼線之伸展長度ld 不得小於 ( )b y

c

A f
s f

λ
′

，其中 s 為待

伸展鋼線之間距。若鋼線實際使用量超過分析需要量時，可依第 5.3.5 節之規定折減伸展長

度ld，但ld不得小於 15 cm。 

解說： 
圖R5.9顯示銲接光面鋼線網的錨定主要是靠橫向鋼線所提供，而且光面鋼線網之銲接規定及銲點

間距均較麻面鋼線者為嚴格[5.15]。 
 臨界斷面 

至少 5 cm

 埋置長度≧Max.(ld，15 cm) 
 

圖R5.9 銲接光面鋼線網之伸展 
 

5.10 預力鋼絞線之伸展 

5.10.1 除符合第 5.10.1.1 節之規定者外，預力七線鋼絞線在臨界斷面外握裹之受拉伸展長度不

得小於： 

 bsepsb
se

d dff0140d
3
f0140 )(.)(. −+=l  (5-4) 

5.10.1.1 若構材斷面之設計鋼絞線應力小於由式(5.4)雙線性關係式所求得之值，則可採用

較小之受拉伸展長度。 
5.10.2 若無任一或多數鋼絞線之握裹未延伸至構材端，或者集中載重作用於鋼絞線受拉伸展長度

範圍內，應可僅核算構材最接近端部諸斷面，使該斷面在設計載重下具有所要求之強度。 

解說： 
預力鋼絞線之伸展規定是擬提供鋼絞線握裹之完整性以使構材衍生其強度。本節條文是針對常重

混凝土及淨保護層至少5 cm之梁測試數據而訂。實際製作程序應注意搗實以確保鋼絞線和周遭之混凝

土緊密接觸。本節對低水膠比且無坍度之混凝土構材較不適用。 
式(5-4)之第一項代表預力鋼絞線如欲衍生其有效應力 fse所需之握裹長度，而第二項即代表預力鋼

絞線由 fse繼續衍生至構材達彎矩計算強度時之應力 fps所需之額外握裹長度。圖R5.10顯示鋼絞線應力

在握裹傳力長度間之變化情形。上述伸展長度之表達式是針對直徑5.0、7.5和12.5 mm之潔淨鋼絞線測

試而得，而且其 fps不大於19,250 kgf/cm2 [5.16,5.17,5.18]。 

影響鋼絞線握裹傳力之因素很多，包括鋼絞線外形及表面粗糙度、鋼絞線所承受之應力、位於鋼

絞線下方之混凝土厚度、鋼絞線與混凝土間力之傳遞方式等等。最近之研究[5.28,5.29]顯示就握裹傳力實

務而言，必需有適當之品質保證程序以確保鋼絞線能發展足夠之握裹傳力。預鑄混凝土施工廠商之施

工品質，必需仰賴鋼絞線製造廠商能提供握裹傳力特性符合本節規定之產品。若是鋼絞線表面稍微生

銹則其伸展長度可較潔淨者為短，而且逐漸釋放預力鋼絞線所需之伸展長度也較猝然剪斷者為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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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規定對光面鋼線或設有端錨之鋼筋均不適用。光面鋼線因其表面缺少機械互鎖之功效，故其

伸展長度應較長。 
若有單一或多數鋼絞線之握裹未延伸至構材端，則臨界斷面可能位於尚未完全發展設計強度之位

置，此時必需做進一步之詳細分析。近期之研究報告[5.30,5.31]提出了適用於鋼絞線具有不同完全伸展位

置情況之分析方法。為保守計，唯有在某一斷面完全伸展之鋼絞線才視為有效。當臨界斷面產生在握

裹傳力區則必需做特別之考慮。對部分載重情況，例如較大之集中載重作用在鋼絞線伸展長度範圍內

，可能使得臨界斷面遠離需要完全發展設計強度之斷面。 

b
se d)
3
f(014.0

dl

僅預力作用時
鋼
鉸
線
應
力

bseps d)ff(014.0 −

在構材之計算強度時

sef

psf

dl =距鋼鉸線自由端之長度

bseps d)ff(014.0 −

 
圖 R5.10 應力距鋼鉸線自由端之理想化雙線性變化 

 

5.10.3 若鋼絞線之握裹未延伸至構材端，且在使用載重情形下依第 11.5.2 節規定預壓拉力區內

有拉力存在者，則第 5.10.1 節規定之握裹伸展長度應予加倍。 

解說： 
對握裹未延伸至構材端之預力梁作實驗[5.16]顯示，測試梁之伸展長度須放大式(5-4)之值達兩倍時，

其撓曲行為才和握裹延伸至梁端者相仿。因此握裹未延伸至梁端之鋼絞線伸展長度就有被放大達兩倍

之芻議。再者，上述實驗之後續測試[5.19]顯示若預力梁在使用載重下沒有拉力作用，握裹未延伸至梁端

之鋼絞線伸展長度就不須放大兩倍。因此本節在兩個情況並立時，才要求伸展長度放大兩倍。 
 

5.11 受撓鋼筋之伸展－通則 

5.11.1 受拉鋼筋之伸展，可將鋼筋彎過梁腹錨定，或與構材對面之鋼筋連續。 
5.11.2 受撓構材內計算鋼筋伸展之臨界斷面係在最大應力處及相鄰鋼筋終止或彎起處。第 5.12.3

節之規定亦須符合。 

解說： 
一典型連續梁之鋼筋伸展臨界斷面如圖R5.11.2中符號『c』或『x』所示。對均佈載重梁中正彎矩

鋼筋而言，其延伸進入支承的長度常受第5.12.3節規定之控制，並非由最大彎矩處或鋼筋切斷點起算之

錨定握裹長度所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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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鋼筋 a 之埋置≥ ld 

≥(d or 12db)

 c

≥ ld

≥(d or 12db)

 c

鋼筋 b

≥ ld

 x

 c x

鋼筋 a 之彎矩強度 

鋼筋 b 之彎矩強度

設計彎矩曲線 ≥(d,12db 或 ln / 16)

x

≥ ld

P.I.鋼筋 a

需依第 5.12.3 節檢查

此處之撓曲握裹應力

依第 5.3.1 節或 5.12.2 節

設計或若底層鋼筋作抗

壓鋼筋時，須用抗壓之

ldc 處理。 

反曲點(P.I.)

 
圖R5.11.2 連續梁之撓曲鋼筋伸展 

 

5.11.3 鋼筋之彎起或截斷，除在簡支梁支承處及懸臂梁自由端外，須超過該筋不需承受撓曲應

力處向外延伸至少一個有效深度 d 且不小於 12db。 

解說： 
設計所使用之彎矩圖僅為近似值，例如其最大彎矩之位置會隨著載重變化、支承沈陷或側力作用

等原因而作改變。而且剪力裂縫的產生也會增加撓曲鋼筋之拉應力，例如剪力裂縫會將無肋筋梁之鋼

筋撓曲拉應力值朝彎矩為零處平移約一個有效深度 d 之距離。當然對有肋筋梁而言，則上述剪力裂縫

之效應會降低，但其仍有一定程度之影響。 
針對最大彎矩位置會移動之現象，本規範要求(除另有註記者外)鋼筋須通過理論切斷點且繼續延伸

d或12db之長度。滿足此一要求之鋼筋切斷情形如圖R5.11.2所示。 

若於梁內配置不同尺寸之鋼筋時，則延伸量是根據被切斷鋼筋之直徑作計算。當鋼筋在梁之遠端

彎起並連續通過構材深度之半時，則可視為符合本節要求而不必去作延伸量之檢查。 
 

5.11.4 除不需承受撓曲應力之鋼筋依第 5.11.3 節之規定彎起或終止外，其餘之連續鋼筋須在前

述鋼筋不需承受撓曲應力處延伸一不小於ld 之埋置長度。 

解說： 
在鋼筋受拉區之截斷或彎起處，其相鄰之連續鋼筋仍保有最大應力，如圖R5.11.2中符號『x』所示

。若鋼筋在彎矩設計圖之允許處即行截斷，則連鄰連續鋼筋之最大應力就會高達 fy，因此這些連續鋼

筋須繼續延伸一個ld之長度(圖R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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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5 受撓鋼筋在受拉區終止者，須符合下列條件之一： 
5.11.5.1 切斷鋼筋處之剪力 Vu未超過構材(包括腹筋在內)抗剪強度φVn之 2 / 3。 
5.11.5.2 除配置因剪力及扭力需要之肋筋外，沿受拉鋼筋或鋼線在切斷端之 3d / 4 內須設

置額外肋筋。額外肋筋面積 Av 不得小於 4.2bw s / fyt，肋筋間距 s 不得超過 d / 

(8βb)，βb 為切斷之受拉鋼筋面積與該斷面內全部受拉鋼筋面積之比。 

5.11.5.3 鋼筋為 D36 或較小者，在切斷鋼筋處之連續鋼筋面積不小於受撓所需面積之二

倍，且剪力 Vu未超過該處構材抗剪強度φVn之 3 / 4。 

解說： 
研究顯示鋼筋在拉力區中截斷會降低構材之抗剪強度及韌性，因此本規範不允許撓曲鋼筋於拉力

區中切斷，除非其能符合下列特殊條件：(1)已知撓曲鋼筋在拉力區截斷處極易有彎曲裂縫之產生，若

切斷點旁連續鋼筋之應力及斷面上作用之剪力值均較高時，則剪力斜張裂縫就會從彎曲裂縫上直接衍

生。故撓曲鋼筋在拉力區之切斷，應以避免或控制斜張裂縫為考慮。第5.11.5.1節是指若作用剪力較小則

不易有斜張裂縫之產生；(2)第5.11.5.2節是指緊密排置之肋筋較易約束斜張裂縫；(3)第5.11.5.3節是指

較小之撓曲鋼筋應力會降低斜張裂縫產生之機會。這些規定不適用於第5.16、5.14.5及5.3節所敘之受拉

續接。 
 

5.11.6 受撓構材若其鋼筋應力不與彎矩成正比，如斜坡基腳、階式基腳、托架、深梁、或受拉

鋼筋與混凝土受壓面不平行之構材，其受拉鋼筋之端部應有適當之錨定。深梁鋼筋端部

之錨定應符合第 5.12.4 及 5.13.4 節之規定。 

解說： 
圖R5.11.6所示托架之鋼筋極限應力自支承面至載重點均接近 fy，其鋼筋應力並不隨著彎矩減小而呈

等比例降低，故其撓曲鋼筋之伸展錨定需作特別之考慮。如圖R5.11.6中托架之鋼筋於載重點的端部錨定

就缺乏伸展之空間，故第4.10.6(1)節規定[5.1]在撓曲鋼筋端部，銲接一同尺寸之橫向鋼筋以提供有效之端

部錨定。於上述情況內若使用垂直面之端彎鉤，效用則常不足，其原因之一是沒有空間來容納彎鉤之直

線段ldh，原因之二是彎鉤之最小彎曲直徑段會在托架端部近載重處產生一不利之混凝土破壞角。若托架

之水平寬度較大且載重點距端部較遠時，則可使用水平面之U 型鋼筋以提供有效之端彎鉤。 
 

 ldh

 d

P

大部份之ld 

須接近端部 

90°或 180° 

標準彎鉤 
(詳圖 R5.6) 

 
圖R5.11.6 托架鋼筋之端部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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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正彎矩鋼筋之伸展 

5.12.1 簡支構材正彎矩鋼筋至少須有 1/ 3，連續構材正彎矩鋼筋至少須有 1/ 4，沿同一構材面伸

入支承內 15 cm 以上。 

解說： 
限定數量之正彎矩受拉鋼筋須延伸進入支承以因應彎矩會隨著載重變化、支承沈陷、側力作用或

其它原因而移動之現象。 
 

5.12.2 若受撓構材為抵抗側力主要體系之一部分，依第5.12.1 節規定須伸過支承面之正彎矩鋼

筋應加以錨定，使其能在支承面承受降伏應力 fy。 

解說： 
若撓曲構材為側力抵抗系統之一部分時，超出設計所預期之載重可能導致支承處產生反覆性彎矩

，故規定部分之正彎矩鋼筋須作適當之端部錨定，其目的在確保構材在地震或強風等劇烈超載下仍能

保有韌性之行為，亦即鋼筋具有發展降伏應力 fy之能力。使用超量但允許應力值較低之無錨定鋼筋是

不足以勝任上述情況的。 
 

5.12.3 在簡支承處及反曲點，正彎矩鋼筋直徑之選用，須使該筋計算之ld 值符合式(5-5)之規

定。但若鋼筋在超過簡支承中心線外之端錨定為標準彎鉤或相當標準彎鉤之機械式錨定

者可不受式(5-5)之限制 

 ld ≤
M
V

n

u
+la (5-5) 

式中： 

ld = 依第 5.3 節計算發展出 fy 所需之伸展長度。 

Mn = 假定該斷面內所有鋼筋應力均達 fy 時之彎矩計算強度。 

Vu = 該斷面所受之設計剪力。 

la = 於簡支承處為簡支承中心外之埋置長度；於反曲點處之有效長度不可超過構

材有效深度 d 或 12db 之較大值者。 

若鋼筋終端在受壓反力區內，Mn / Vu 得增加 30%。 

解說： 
撓曲握裹應力u = V /( jd∑o)，其中 jd 為彎矩力臂而∑o為鋼筋標稱周長之總和。由上式可知在梁中若

剪力大(V大)、鋼筋量少(∑o小)或鋼筋尺寸較大(∑o小)時，其撓曲握裹應力值均可能偏高。由於梁中簡支

承處和反曲點之作用彎矩為零(鋼筋量可能較少)且其剪力可能甚大，因而造成較高之撓曲握裹應力，故

應予以控制。 

本規範認為撓曲握裹應力若小於錨定握裹應力則為合宜，故令Vu /( jd∑o) ≤ As fy /(ld∑o)，可得ld ≤

Mn / Vu，其中Mn是待檢斷面之計算彎矩強度，不需要使用強度折減因數φ。而且本規範認為鋼筋在簡支

承處或反曲點繼續延伸一長度la將有助於避免撓曲握裹破壞，故允許使用公式ld ≤ Mn / Vu+la來檢查允許

之撓曲握裹應力。 
圖R5.12.3顯示本規範控制撓曲握裹應力之作法。若梁之簡支承處有壓力圍束撓曲鋼筋時，其Mn / Vu

可以增加30%。而對反曲點之la值僅可取梁有效深度 d 或12db之大值，其超過之長度視為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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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欲滿足式(5-5)之限制，工程師可用下列三方式處理： 

(1) 選用數量較多但尺寸較小之鋼筋，以降低ld。 

(2) 允許較多之連續鋼筋穿過簡支承處或反曲點，以增加Mn。 

(3) 對簡支承處增加la或作標準彎鉤錨定。 
 

 

 1.3Mn/Vu

Mn/Vu 

Vu 
1 

伸入支承連續鋼筋之 Mn 

Vu

端錨長度la 

Max. ld

註：係數 1.3 僅適用於支承反力

可以束制鋼筋端部之情況 

(a)簡支承處之鋼筋檢查

Mn/Vu 

最大之有效埋置長度

la 為 d 或 12db 之大值

反曲點

埋置長度

鋼筋″a″

Max. ld 

(b)鋼筋″a″在反曲點之尺寸檢查  
圖R5.12.3 撓曲握裹應力之檢查 

 

5.12.4 深梁之正彎矩鋼筋在簡支承處須延伸過支承面予以錨定，使其能在支承面承受降伏應力 

fy。正彎矩鋼筋於深梁內支承處須與鄰跨之鋼筋連續或續接。 

解說： 
壓拉桿模式之分析顯示深梁之鋼筋在支承處需承受相當的拉力，因此要求拉力鋼筋須延伸通過支

承面後作適當的錨定[5.20]。 
 
 

5.13 負彎矩鋼筋之伸展 

5.13.1 連續、束制或懸臂構材，或剛構之各構材，其負彎矩鋼筋應以適當之埋置長度、彎鉤或

其他機械方式於支承內或伸過支承錨定之。 
5.13.2 負彎矩鋼筋在跨度內之埋置長度應符合第 5.2 及 5.11.3 節之規定。 
5.13.3 支承處之負彎矩受拉鋼筋最少須有 1/3 延伸至反曲點以外相當於構材有效深度之距離，

惟亦不少於 12db 或淨跨度之 1/16。 

5.13.4 深梁內支承處之負彎矩鋼筋須與鄰跨之鋼筋連續。 

解說： 
圖R5.13顯示了二種抗拉鋼筋在支承面後之錨定型式。第5.13.3節是針對彎矩反曲點可能移動之預

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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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

ldh

90° 或 180° 
標準彎鉤 

(詳圖 R5.6) 

(a)外柱內之錨定  

反曲點

至少 1/3 鋼筋需延伸

d,12db,ln/16 之大值 

須滿足右跨之應力需求

註：通常此類之直線錨定鋼筋

亦為相鄰梁之撓曲鋼筋 
(b)相鄰梁內之錨定  

圖R5.13 負彎矩鋼筋之伸展 
 

5.14 腹筋之伸展 

5.14.1 腹筋應在保護層及鄰近鋼筋排列許可下儘可能靠近構材之受壓面及受拉面。 

解說： 
腹筋應延伸在構材之全深範圍內，以求控制可能發生之斜張裂縫。 

 

5.14.2 單肢、單 U 形或複 U 形肋筋之端部須擇用下列方法之一錨定： 
5.14.2.1 鋼筋為 D16 及麻面鋼線直徑為 16 mm，或較小者，以及鋼筋為 D19、D22 及 D25

且其規定降伏應力 fyt不大於 2,800 kgf/cm2 者，應以標準彎鉤緊繞於縱向鋼筋上。 
5.14.2.2 鋼筋為 D19、D22 及 D25 且其規定降伏應力 fyt大於 2,800 kgf/cm2 者，應以標準彎

鉤緊繞於縱向鋼筋上，且自構材深度中線至彎鉤外緣間之埋置長度不得小於

cytb ffd ′/053.0 。 

5.14.2.3 銲接光面鋼線網組成之單 U 形肋筋，應用下列方法之一錨定： 
(1) 每肢頂端須有兩根相距 5 cm 之縱向鋼線。 
(2) 每肢須有兩根縱向鋼線距受壓面均不超過 d / 4 且兩者相距至少 5 cm，較近於受

壓面之鋼線可置於該肢彎曲部分之外或置於內徑至少為 8db 之彎曲部分上。 

5.14.2.4 銲接光面或麻面鋼線網之單肢肋筋之每一端應設置兩根縱向鋼線其間相距至少 5 
cm。內縱向鋼線至梁有效深度中線之距離至少為 d / 4 或 5 cm。拉力側之外縱向鋼

線與構材表面之距離不得大於最靠近構材表面主鋼筋與表面之距離。 
5.14.2.5 鋼筋為 D13 及麻面鋼線直徑為 13 mm 或較小者，若其置於第 2.13 節所規定之

柵版構造中，則其端部錨定可僅用標準彎鉤。 

解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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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規範刪除早期版本允許之腹筋直線錨定。因為直線錨定之腹筋在混凝土澆置時甚難定位，而且

因其缺乏端部彎鉤，故對斜張剪力裂縫通過腹筋端部時常屬無效。 
本規範對腹筋端部要求彎鉤錨定，而且要求腹筋的每一彎角之內緣至少須有一根縱向鋼筋。此一

縱向鋼筋(又名錨定筋)對腹筋端部錨定之意義，可由圖R5.6(a)中所示抗拉彎鉤之破壞模式來了解。已知

抗拉彎鉤之破壞模式通常為其彎轉段兩側混凝土之劈裂，或是其彎轉段內緣混凝土的擠碎。而錨定筋

之使用，對上述兩種破壞(圖R5.6(a))均有抑制效果。例如錨定筋垂直通過彎鉤平面故可以抑止彎鉤平面

遭劈裂；又如錨定筋直接緊靠彎鉤內緣故可避免其旁混凝土之遭擠碎。此外彎鉤在箍筋中之錨定，實

難有足夠之ldh長度，因此更見錨定筋使用之必要。本規範對U 型腹筋之錨定要求如圖R5.14.2所示。由

圖R5.14.2中可見，腹筋之彎鉤須緊繞於縱向鋼筋(亦即錨定筋)上，方能衍生其能力。故工程師得視需

要，對腹筋配置其錨定筋。 
如圖R5.14.2中可見，對小號腹筋(D10、D13、D16)或低強度大號腹筋(D19、D22、D25)而言，其

端部錨定使用標準彎鉤暨錨定筋就足夠了。但對高強度之大號腹筋而言，一則為大號腹筋和錨定筋難

以緊密纏繞，二則為腹筋之拉力較大，故對腹筋之錨定除了需要端標準彎鉤及錨定筋外，尚須提供若

干直線伸展長度如第5.14.2.2節所示。 
銲接光面鋼線網之U型肋筋錨定需求如圖R5.14.2.3所示。在預鑄及預力構材中使用銲接鋼線網作抗

剪鋼筋已很普遍。文獻[5.21]說明使用整片鋼線網作抗剪鋼筋之理由。 
圖R5.14.2.4顯示單肢銲接鋼線網使用縱向鋼線暨適當之埋置長度在構材之壓力和拉力側分別錨定

。圖R5.14.2.4要求拉力區最外緣之縱向鋼線須和最外側之拉力主筋同高，這是要求鋼線網能對抗拉鋼

筋處之混凝土劈裂提供圍束功能。 
在

 

柵版構造中，對小號鋼筋或鋼線之肋筋端部錨定可以標準彎鉤完成，而不必鉤住縱向鋼筋。 
 

 標準彎鉤 緊繞

於縱向鋼筋上
標準 彎鉤 緊繞

於縱向鋼筋上

(第 5.14.2.1 節) (第 5.14.2.2 節)

2
h

0 053.
d f

f
b y

c′
 (min.) 

適用於 D19、D22、D25 腹筋， 
且其降伏應力大於 2,800 kgf/cm2 者  

D10、D13、D16 腹筋， 

D19、D22、D25 且其降伏應力不大

於 2,800 kgf/cm2 者 

適用於 

 
圖R5.14.2 腹筋端部之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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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第 5.14.1 節

5cm
至多 d / 4

至少 5 cm

至多 d / 4 至多 d / 4

彎鉤內徑至少須

達 8 倍鋼線直徑

 
圖R5.14.2.3 銲接光面鋼線網肋筋端部在受壓區之錨定 

 
上下各 2 根水平鋼線

至少 5 cm

至少 d / 4 或 5 cm

至少 d / 4 或 5 cm

至少 5 cm

*

*
*詳第 5.14.1 節

最外緣之縱向鋼線不

可高於最低之主筋

主筋

構材有效深度之半

垂直之光面或

麻面鋼線網

 
圖R5.14.2.4 單肢銲接鋼線網抗剪肋筋之錨定 

 

5.14.3 單 U 形或複 U 形肋筋兩錨端間之每一彎曲須繞於縱向鋼筋上。 
5.14.4 彎起縱向鋼筋作腹筋時，伸入受拉區內者須與縱向鋼筋連續，伸入受壓區內者須於超過

有效深度中線之後錨定之，其伸展長度應依第 5.3 節之規定。 

5.14.5 以成對 U 形肋筋或箍筋組成閉合肋筋者，若其搭接長度已達 1.3ld 則應認定為適當之續

接。構材深度在 45 cm 以上者，若肋筋各肢均已延伸至構材全部可用深度，且其搭接每

肢計算之 Ab fyt 不超過 4,000 kgf 者，亦應認為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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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鋼筋之續接－通則 

解說： 
續接應儘可能遠離鋼筋之最大拉應力處，第5.16節中之受拉搭接即鼓勵此項措施。 
 
5.15.1 鋼筋之續接可採用搭接、銲接或機械式續接器。 
5.15.2 搭接 

5.15.2.1 大於 D36 之鋼筋，除第 5.17.2 及 8.9.2.3 節規定者外，不得搭接。 
5.15.2.2 成束鋼筋中個別鋼筋之搭接長度，應以其單一鋼筋所需搭接長度為基本，再依第

5.5 節之規定予以修正，束中各根鋼筋之搭接位置不得相互重疊。成束鋼筋不可作

整束之搭接。 
5.15.2.3 受撓構材中鋼筋作不接觸搭接時，其側向間距不得大於搭接長度之 1 /5 或 15cm。 

解說： 
由於缺乏實驗之佐證，故禁止大於D36之鋼筋作受壓或受拉搭接。僅有的例外為第5.17.2及8.9.2.3節

中所允許D43或D57鋼筋可與D36或較小之鋼筋作受壓搭接。 

依據第5.16.1節及5.17.1節所計算而得之ld是供個別鋼筋使用，因為鋼筋和混凝土之握裹傳遞界面減

少，所以成束鋼筋內個別鋼筋之搭接長度應該予以放大。成束鋼筋僅可做單一鋼筋個別搭接，不得作整

束之搭接。 
作不接觸搭接之鋼筋若相距太遠時，其可能會造成無鋼筋之混凝土弱面。而側向間距不得大於搭接

長度之1 / 5，即為強迫可能之裂縫須遵循一較曲折之路徑(5比1之斜率)。至於另加側向最大間距15 cm之

限制，是源自絕大多數之搭接實驗的鋼筋間距均不大於15 cm之故。 
 

5.15.3 銲接或機械式續接器 
5.15.3.1 除本規範規定者外，所有銲接須符合其他有關規定。 
5.15.3.2 全銲續接應發展其抗拉強度至少達鋼筋以 1.25fy 計得之強度，且須考慮鋼筋之可

銲性，銲接接合型式及續接位置應明示於設計圖說。 
5.15.3.3 機械式續接器續接應發展其抗拉或抗壓強度至少達鋼筋以 1.25fy 計得之強度外，

尚須考慮其滑動量、延展性、伸長率、實測強度、續接位置、續接器間距、保護

層厚度等對構材之影響，並符合其他有關規定。 
機械式續接器之續接性能須與續接位置相配合並應明示於設計圖說。 

5.15.3.4 僅 D16 鋼筋及較小者之銲接或機械式續接器可不符合第 5.15.3.2 或 5.15.3.3 節之

要求，但須依第 5.16.4 節之規定使用。 

解說： 
鋼筋在未查驗其可銲性並挑選適當之銲接程序者，不得銲接。本規範要求鋼筋之銲接須按美國銲

接學會“Structural Welding Code -Reinforcing Steel (ANSI/AWS D1.4)”之規定辦理。ANSI/AWS D1.4要求個

別鋼筋應按其化學組成來決定其銲接所需之預熱及中繼溫度。 
全銲續接主要是供主構材中大號鋼筋(D19或以上)所使用。要求銲接鋼筋之抗拉強度可達規定降伏

強度 fy之1.25倍以保證確實之銲接，亦確保了足夠之抗壓能力。由於本規範在設計時要求鋼筋之最大應

力需達降伏強度 fy，因此必須要求續接具超越 fy的強度，以使構材在發展出降伏前不致遭受續接處之

脆性破壞。對續接強度要求超過 fy達25%，乃考慮兼顧結構安全及實務經濟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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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規範取消了鋼筋全銲續接須為對銲之限制，這是因為ANSI/AWS D1.4已允許間接對銲(indirect butt 
welds)，但對D22鋼筋及較大者仍以直接對銲為宜。水淬鋼筋不利於銲接(包括瓦斯壓接)式續接，應加

留意。 
使用機械式續接器之鋼筋需可發展1.25fy之抗拉或抗壓強度，其理由和全銲續接者同。 

機械式續接器續接除其強度規定外，應考慮滑動量、延展性、伸長率、實測強度、續接位置、續

接器間距、保護層厚度等對構材之強度、裂縫寬度、延展性、耐久性等之影響。鋼筋之機械式續接器

尚無國家標準，結構工程學會訂定之「鋼筋續接器續接規範與解說」[5.32]可供參考 
由於國內常用鋼筋實際之降伏強度變異性較大，常較標稱降伏強度高出甚多，1.25fy之規定對全銲

續接與機械式續接之使用恐有安全之慮。 
 

5.16 受拉竹節鋼筋及麻面鋼線之續接 

5.16.1 受拉竹節鋼筋及麻面鋼線之搭接須符合表 5.16.1 之規定。 
 表 5.16.1 受拉搭接之等級  

 搭接等級 鋼 筋 情 況  

 

甲級 
符合： 
(1) 在規定搭接長度內鋼筋之使用量至少為分析需要量之兩倍；且 
(2) 在搭接長度內之搭接鋼筋面積百分比不大於 50%者。 

 

 乙級 其他  
 

解說： 

受拉搭接長度區分為甲、乙兩級，並規定搭接長度為伸展長度ld之倍數，伸展長度ld詳見第5.3節

。由於搭接分級規定已對搭接處反應超量鋼筋之狀況，故對ld之計算不可重覆使用第5.3.5節之超量鋼

筋修正因數，至於其它關於間距及保護層、箍筋用量、頂層鋼筋、輕質混凝土及環氧樹脂塗布等修正

因數均需考慮。 
柱鋼筋之搭接若使用偏折處理時，其鋼筋淨間距之估算如圖R5.16.1(a)所示；又鋼筋之搭接作錯置

處理時，其淨間距『x』可如圖R5.16.1(b)所示。鋼筋之偏折請詳見規範第13.7.1節之規定。 

早期規範中所認定之搭接長度分成甲乙丙三級，他們分別為伸展長度ld之1.0倍，1.4倍，及1.7倍。

但基於搭接與伸展長度相似之本質[5.4,5.5]，且伸展長度已在圍束效應之修正後趨向安全和準確，故本規

範已取消係數為1.7之丙級搭接。 
本規範仍保留係數為1.3之乙級搭接，其理由為(1)鼓勵搭接能作交錯排置；(2)鼓勵搭接能在低應力

區內佈置。雖然搭接和伸展具有相同之握裹強度，但搭接之鋼筋滑移量是比伸展者為大。故藉乙級搭

接係數1.3，來鼓勵搭接之錯置並降低搭接鋼筋組之應力，這可減少搭接鋼筋之滑移量以幫助搭接區之

裂縫控制，並可限制應力從搭接鋼筋傳遞到相鄰未搭接鋼筋之機會。 
 

下層偏折鋼筋

上層鋼筋 

淨間距 

(a)偏折之柱筋
淨間距 x 

(b)交錯佈置之搭接 

淨間距 x

 
圖R5.16.1 搭接鋼筋之淨間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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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2 受拉搭接之最小搭接長度如表 5.16.2 所示，且不得小於 30 cm。 
 表 5.16.2 受拉之最小搭接長度  

 分級 搭接長度  

 甲級 1.0ld  

 乙級 1.3ld  

ld 為依第 5.3 節中發展 fy 全值所需之受拉伸展長度，惟不適用第 5.3.5 節之修正。 

5.16.3 續接處之鋼筋面積小於分析所需鋼筋面積之兩倍時，其銲接或機械式續接器之續接應符

合第 5.15.3.2 或 5.15.3.3 節之規定。 

 
5.16.4 D16 或較小鋼筋之銲接或機械式續接器若不符合第 5.15.3.2 或 5.15.3.3 節之要求時，其

銲接或機械式續接器之續接應符合下列規定： 
5.16.4.1 續接位置應錯開 60 cm 以上。 
5.16.4.2 計算每一斷面鋼筋之受拉強度時，續接鋼筋應力可依規定之續接強度計算，但不

得大於 fy。未續接鋼筋應力則應以 fy 乘以該斷面兩側較短之埋設長度與所需ld 之

比值，計算其強度，但不得大於 fy。 
5.16.4.3 任一斷面鋼筋之受拉強度至少應為分析計得之兩倍，且不得小於 1,400 kgf/cm2 乘

以配置之總拉力鋼筋量。 
 

5.16.5 受拉繫材鋼筋之續接，應依第 5.15.3.2 或 5.15.3.3 節規定使用全銲續接或可靠之機械式

續接器，相鄰鋼筋之續接至少須錯開 75 cm。 

解說： 
在界定構材是否屬於受拉繫材時，應考慮構材之重要性、功能、設計細節、和應力狀況等。而本

規範所謂之受拉繫材應具有下列性質：斷面上所有之鋼筋均需發展其抗拉強度；且其周邊混凝土保護

層均為有限者。例如拱之繫桿、高架支承結構之吊桿或桁架之拉力桿等均為受拉繫材。但對常見之巨

積圓形水池而言，由於其壁內鋼筋之間距甚大而且供續接錯置之空間亦甚足夠，故其不歸類為受拉繫

材，其鋼筋之接續可用乙級搭接處理。 
 

5.17 受壓竹節鋼筋之續接 

解說： 
抗壓鋼筋之握裹行為不會受到橫向拉裂縫之影響，所以受壓搭接之規範條文就不若受拉搭接者嚴

格。 
 

5.17.1 受壓竹節鋼筋之搭接長度如表 5.17.1 所示，且不得小於 30 cm；當混凝土之 fc′小於 210 

kgf/cm2時，搭接長度須增加 1/3。 
 表 5.17.1 受壓搭接之最小長度  

 鋼 筋 情 況 搭 接 長 度  
 fy ≤ 4,200 kgf/cm2 0.0071db fy  

 fy > 4,200 kgf/cm2 (0.013fy−24)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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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說： 
實驗結果[5.1,5.22]顯示鋼筋抗壓搭接強度主要是靠鋼筋端部之支承壓力而得，因此在搭接長度加倍

但端部支承不變時，其抗壓搭接長度不會呈等比例增加。因此，鋼筋規定降伏強度超過4,200 kgf/cm2時

，其抗壓搭接長度遠比鋼筋規定降伏強度 fy低於4,200 kgf/cm2者為長。 
 

5.17.2 不同直徑之受壓鋼筋搭接時，其搭接長度應為大號鋼筋之伸展長度或小號鋼筋之搭接長

度兩者之大值。D43 或 D57 鋼筋可與 D36 或較小之鋼筋搭接。 

解說： 
對不同直徑之受壓鋼筋作搭接時，本規範要求其搭接長度為(1)小號鋼筋之受壓搭接長度；(2)大號

鋼筋之受壓伸展長度，兩者取大值。而此項要求之理由如下：對相同根數但不同直徑之鋼筋作抗壓搭

接時，其鋼筋應負擔之壓力是以小號鋼筋為準，故小號鋼筋之搭接長度應為設計對象。但大號鋼筋會

因混凝土乾縮和潛變的影響，而負擔額外的壓力，故這些大號鋼筋的壓力應在其伸展長度內釋放出來

，以供小號鋼筋和周遭之混凝土共同承接。因此，大號鋼筋之伸展長度也應作設計之考慮。 
 

5.17.3 銲接或機械式續接器用於受壓續接時，應符合第 5.15.3.2 或 5.15.3.3 節之規定。 
5.17.4 端承續接 

5.17.4.1 端承續接僅能用於含有閉合箍筋、閉合肋筋或螺箍筋之構材內。 
5.17.4.2 僅受壓力之主筋，在端承續接處鋼筋兩端應平正切割並以適當配件保持其在同一

軸心承接以傳遞壓力。 
5.17.4.3 端承續接鋼筋之端面應平整且與軸心垂直、其偏差不得大於 1.5°；以適當配件結

固後，接觸面之偏差不得大於 3°。 

解說： 
絕大部分之端承續接均使用於承壓柱之垂直主筋。若鋼筋有明顯之偏斜時，則其端承續接就需特

別處理。端承續接是限用於含閉合箍筋等構材內，其目的是要求含端承續接之斷面仍保有若干的抗剪

強度。需注意耐震柱之主筋不可使用端承續接。 
 

5.18 柱筋續接之特別規定 

5.18.1 柱筋之續接應滿足所有載重組合之要求，而其搭接、對銲續接、機械式續接器或端承續

接之使用須符合第 5.18.2 至 5.18.4 節之規定。 

解說： 
若柱同時承受軸力及彎矩作用，則柱之一側就會出現拉應力，如圖R5.18所示。一旦柱出現拉力區

，本節就要求柱筋作抗拉續接。就算是分析顯示柱僅承受壓力，但本節仍要求柱於每側均至少提供該

側主筋面積乘以0.25fy之拉力強度。 

需要注意到柱筋之續接應滿足所有載重組合之要求。例如柱之鋼筋量係由垂直力之載重組合所控

制，但柱鋼筋仍需抵抗含風力或地震力之載重組合所引發的拉力，故該柱之主筋仍需使用抗拉續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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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R5.18 柱筋續接之特別規定 

 

5.18.2 柱筋之搭接 
5.18.2.1 在設計載重作用下柱筋只承受壓力時，則其搭接須符合第 5.17.1 及 5.17.2 節之規

定，且按其適用狀況須符合下列要求： 
(1) 橫箍柱在壓力作用下，若其柱筋在搭接長度內被有效面積不小於 0.0015hs 之橫

箍筋所圍束，則其受壓搭接長度可乘 0.83 予以折減，惟不小於 30 cm。其中有

效面積是指垂直於斷面尺寸 h 方向之箍筋面積和。 
(2) 螺箍柱在壓力作用下，若其柱筋在搭接長度內被螺箍筋所圍束，則其受壓搭接

長度可乘 0.75 予以折減，惟不小於 30 cm。 
5.18.2.2 在設計載重作用下柱筋承受拉力時，符合下列三條件者其搭接長度可用表 5.16.2

中之甲級，否則須為乙級： 
(1) 柱筋拉應力不超過 0.5fy。 

(2) 柱任一斷面之搭接鋼筋面積百分比不大於 50%。 

(3) 柱筋搭接位置至少錯開ld。 

5.18.2.3 在設計載重下柱筋承受之拉應力超過 0.5fy 時，柱筋搭接長度應採用表 5.16.2 中之

乙級搭接。 

解說： 
受壓柱筋在搭接長度內被有效面積不小於0.0015hs之橫箍筋所圍束，則其受壓搭接長度可乘0.83予

以折減。圍束箍筋量之計算應對方形柱之兩個主軸方向均作查驗。以圖R5.18.2所示之柱為例，若柱之彎

曲軸為水平軸時，則有效箍筋面積係以垂直彎曲軸之4 肢計算，而 h1 則為平行彎曲軸之柱寬度。當然，

對圖R5.18.2中柱之垂直彎曲方向亦需以2 肢計算驗證其箍筋量是否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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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

h2 4 肢橫箍筋面積≥0.0015h1s；

2 肢橫箍筋面積≥0.0015h2s 

 
圖R5.18.2 橫箍柱中圍束箍筋量之計算 

 
5.18.3 柱筋之銲接或機械式續接器 

柱筋之銲接或機械式續接器之使用須符合第 5.15.3.2 或 5.15.3.3 節之規定。 

解說： 
柱筋續接可使用銲接或機械式續接器，惟其需可發展1.25fy之抗拉或抗壓強度。上述抗壓強度係因

混凝土之乾縮及潛變會造成柱筋負擔額外壓力之故。 
 

5.18.4 柱筋之端承續接 
柱筋僅承受壓力時可使用符合第 5.17.4 節規定之端承續接，惟每側至少須保有該側主筋

面積乘以 0.25fy 之拉力強度。上述之拉力強度可藉續接位置之交錯或在續接處另加連續

鋼筋而得。 
 

5.19 受拉銲接麻面鋼線網之搭接 

5.19.1 銲接麻面鋼線網搭接時，鋼線網外緣間之搭接長度不得少於 1.3ld 或 20 cm；其最外側橫

向鋼線間之搭接長度不得少於 5 cm，ld 為發展 fy 全值所需之伸展長度，其值應依第 5.8

節之規定計算，惟ld 可不受極小值 20 cm 之限制。 

5.19.2 若在搭接長度範圍內無橫向鋼線時，銲接麻面鋼線網之搭接應依第 5.16 節麻面鋼線之規

定。 
5.19.3 當麻面鋼線網在其鋼線伸展方向摻有光面鋼線，或麻面鋼線網和光面鋼線網搭接時，則

其搭接長度應依第 5.20 節計算之。 
 

解說： 
受拉銲接麻面鋼線網之搭接長度規定係參考實驗數據[5.23]而得，其要求如圖R5.19所示。 

 至少 5cm 

1.3 ld 
且至少 20cm

(a)第 5.19.1 節 (b)第 5.19.2 節 

與麻面鋼線相同 

 
圖R5.19 麻面鋼線網之搭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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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 受拉銲接光面鋼線網之搭接 

5.20.1 若鋼線搭接處之鋼線面積 As 小於分析需要量之 2 倍時，其介於兩搭接鋼線網最外橫向鋼

線間之搭接長度不得小於一網格長度再加 5 cm，或 1.5ld，或 15 cm，以值大者為準。ld

為發展 fy 全值所需之伸展長度，其值應為第 5.9 節規定之伸展長度，惟ld 可不受極小值

15 cm 之限制。 
5.20.2 若鋼線搭接處之鋼線面積 As 等於或大於分析需要量之 2 倍時，其介於兩搭接鋼線網最外

橫向鋼線間之搭接長度不得小於 5 cm，亦不小於 1.5ld。ld 之計算同第 5.20.1 節之規

定。 

解說： 
光面鋼線網之搭接強度主要是由橫向鋼線之錨定所提供，至於縱向鋼線之直線搭接長度則貢獻不

大。因此光面鋼線網之搭接是以規定橫向鋼線之重疊狀況為主，並不強調鋼線之直徑或長度。在搭接

長度中5 cm之額外要求是為了增加鋼線網之重疊效應，並提供空間以確保混凝土在鋼線網間之密實性

。實驗[5.24]顯示鋼線直徑大且間距小之光面鋼線網需要較長之搭接長度，因此本規範要求光面鋼線網之

搭接需包含長度1.5ld之校核，並有最短15 cm之限制。其中伸展長度ld 是根據第5.9節計算，但不受最小

值15 cm限制。圖R5.20顯示光面鋼線網之搭接要求。 
至少 5 cm

1.5ld
或至少 15 cm

(a)第 5.20.1 節

(b)第 5.20.2 節

1.5ld
且至少 5 cm

使用之 As
需要之 As

< 2

≥ 2
使用之 As
需要之 As

 
圖R5.20 光面鋼線網之搭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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